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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法修正解析

民國84年8月9日公佈實施。

歷時15次修正，其中84-99年(15年間)修正5次。

 100年至今(9年)修正9次，本次修正幅度最大。

原來教師法(舊)共39條，現今(新)變53條。

解聘條款：原來只有1條(§14)，現在共4條(§14、§15、§16、§19)

為什麼這次，修正幅度這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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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法 第14條 修正歷程(初版)84.7

 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者。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三、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者。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五、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六、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者。

八、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者。

聽說，僅有一款
沒有用過？

哪一款呢？猜猜？



教師法 第14條 修正歷程(初版)84.7

 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者。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三、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者。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五、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六、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者。

八、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者。



教師法 第14條 修正歷程98.11

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三、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六、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

八、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98.11新增)



教師法 第14條 修正歷程100.12

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判刑確定。(100.12新增)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七、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八、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

九、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十、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十一、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
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
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100.12新增)



教師法 第14條 修正歷程102.6

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

八、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
行為，且情節重大。(增)

十、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
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一、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增)

十二、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修)

十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教師法 第14條 修正歷程102.12

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

八、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且情節重大。

十、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
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一、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增)

十二、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三、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四、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教師法 第14條 新!!修正歷程109.6

 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予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

一、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犯內亂、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服公務，因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

三、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五、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
行為，有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必要。

六、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五
條規定處罰，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確認，有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必要。



 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予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

七、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定處罰，並
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確認，有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必要。

八、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
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
據，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九、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
屬實。

十、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一、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有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
教師之必要。

教師法 第14條 新!!修正歷程109.6



教師法 第15條 新!!修正歷程109.6

 第十五條

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予解聘，且應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為

教師：

一、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
性霸凌行為，有解聘之必要。(14-5)

二、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或第
二十五條規定處罰，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確認，有解聘之必要。(14-6)

三、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有解聘之必要。(14-10)

四、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定處罰，
並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確認，有解聘之必要。(14-7)

五、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有解聘之必要。(14-11)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第2條

本條例所稱兒童或少年性剝削，係指下列行為之一：

一、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二、利用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之行為，以供人觀覽。

三、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
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

四、使兒童或少年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行為。

本條例所稱被害人，係指遭受性剝削或疑似遭受性剝削之兒童或少
年。

12



性騷擾防治法
第 20 條

對他人為性騷擾者，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 25 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
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97條

違反第49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
六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公布其姓名或名稱。

 第49條第1項(節錄)、第2項

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有下列行為：

二、身心虐待。

十五、其他對兒童及少年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
當之行為。
前項行為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九十七條規定裁罰者，中央主管
機關應建立裁罰資料，供政府機關（構）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之機構、
法人或團體查詢。

14



(一)刑事判決(確定)

例：剌馬案、詐欺案、偽造文書、妨害名譽、妨害風化、恐嚇、傷害、竊盜…

販賣學校財產… 等。

(二)其他案件：

公然侮辱/酒駕？？

15

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84年)

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102年)

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109年)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解聘不續聘
停聘或資遣辦法
109.6.28新修正通過//重點條文提示

名稱，容易令人誤解!!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
第2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疑似有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情形者，應依下列規定調查，
並依本辦法規定處理：……

四、涉及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八款、第九款、第十款體罰學
生、第十一款、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體罰學生、第五款、第
十六條第一項：依第二章相關規定調查。

第4條(第1項)

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疑似有第二條第四款情形，應於五日
內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以下簡稱校事會議）審議。17

11.行為違反相關法規

8.知悉疑似性侵 9.偽造變造毒品證據

5.行為違反相關法規
教學不力、違反聘約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
第 4條

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疑似有第二條第四款情形，應於五

日內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以下簡稱校事會議）審議。
前項校事會議成員如下：

一、校長。
二、家長會代表一人。
三、行政人員代表一人。

四、學校教師會代表一人；學校無教師會者，由該校未兼行政或董事
之教師代表擔任。

五、教育學者、法律專家、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
一人。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 第5條(摘錄)
學校調查教師疑似有第二條第四款情形時，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校事會議應組成調查小組，成員以三人或五人為原則，

應包括教師會代表及家長會代表，並得由校外教育學者、法

律專家、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或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專業審查會組成及運作辦法（以下簡稱專審會辦法）所定教

師專業審查會調查及輔導人才庫（以下簡稱人才庫）之調查

員擔任；學校無教師會者，由該校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代

表擔任。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

 第 7 條第1項

校事會議審議調查報告，應為下列決議之一：

一.教師涉有第二條第四款或第五款所定情形，學校應移送教師評
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審議。

二.教師疑似有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情形，而有輔導改善之
可能者，由校事會議自行輔導或向主管機關申請專審會輔導。

三.教師無前二款所定情形，而有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
考核辦法第六條所定情形，學校應移送考核會或依法組成之相
關委員會審議。

四.教師無前三款所定情形，應予結案。

重

輕



校事會議(第7條)，審議「調查報告」
四條路，選其一

送教評會(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

送輔導(校事會議/教育局專審會)

送考核(大過、小過、申誡)

結案(非前三款)



察覺期/輔導期/評議期，不見了？
教育部「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項」--

自中華民國109年11月11日停止適用!!

察覺期

輔導期

評議期

學校組校事會議，並組調查小組。§4、 § 5

可申請「專審會」調查。 § 5Ⅲ

校事會議輔導，或專審會輔導。§ 7Ⅰ、§ 8

輔導後，校事會議決議，提教評會審議。§ 18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



五五酷刑「玩」學生
 罰則包括：學缺水魚跳動等55條 未完成還要扣分(109.10新聞)

 新聞摘錄：

 新北市某導師，被家長指控未經家長及學生同意，向學生宣布實施
「五五酷刑」，共有55項處罰規定。

學生違規要抽彈珠決定適用哪項處罰，除了在講台
上滾2圈、做蠢事讓同學笑、倒著跑廣場3圈等奇怪
懲罰外，未完成處罰還要扣國文總平均2分。

 家長不滿，怒向教育部、教育局申訴。 24



五五酷刑「玩」學生 事實與爭議
 家長開學前(109.8.24)就提出陳情(投訴)教育局。(109.10上新聞)

55個罰則(酷刑)，還沒實施，也從來沒實施
在這個班。

老師決定不實施!!  並決定下導師。

25

請問，要不要召開：

「校事會議」？？



監察院糾正—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監察院 糾正案文(節錄)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監督學校處理教師疑涉「體罰或
霸凌學生之不當管教」陳情，未依規定於5日內

召開校事會議，且逕自以教職員3人組成調查小組…違
反教師法及其授權辦法…難辭監督不周之責…

26

未召開校事會議。

調查小組成員，未依規定組成。



監察院糾正—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監察院 糾正案文(節錄)

「處罰學生捐出30張發票」，侵害學生財產權。

教育部指出，本案應先召開校事會議。
 並非如○○市教育局所述，學校得於案件初期，學校認定係學生家

長陳情事件，非屬教師法第14條、16條規定，而不召開校事會議。

27



學生跳水 造成癱瘓 校方判賠469萬

學校游泳隊選手學生，在校接受訓練，趁老師不在場
(暫時離開)，未以雙手夾緊頭部的方式入水，反而將雙
手交扣於背後，向後高舉雙臂跳入水中，以危險動作
跳水，緊急送醫，造成頸椎骨折全身癱瘓。

法院認為，老師未盡照顧之責，校方有責任，判決

○○國中應賠償469萬餘元確定。

28



學生跳水 造成癱瘓 校方判賠469萬

家屬認為，指導老師在事故發生時不在場有責任，而提
起國賠訴訟，向校方求償。

學校則主張，學生跳水時間不過2至3秒，即使老師在旁，
也無法及時制止。

法院認為，老師雖曾告誡學生不可做危險動作，但未全
程在場照顧，怠於執行職務；但學生長期接受訓練，熟
知跳水風險，卻趁老師不在場，以開玩笑錯誤姿勢跳水，
導致重大傷害。應負7成過失責任。核算學生的損害
1564萬元，判決校方賠償3成約469萬多元。

29



拍聽診器傷聽力 法院判賠466萬

上生物實驗課程，學生輪流用聽診器探測心跳。同
學惡作劇拍打同學配帶的聽診器，由於聽診器會瞬
間產生巨大音量，造成同學終身聽力受損，一輩子
都要戴著助聽器。

受害學生家長，提告向「學生、學校、教師」求償。

法院判賠466萬。

30



學生受傷 提醒注意

送保健室、如有疑義，建議立即送醫。

如有監視器，立即保留。

 (如果有需要)可訪談/詢問小朋友，釐清事發
經過。

多加提醒學生：勿在走廊奔跑、推擠…。

31

腎案例

案例：場地問題。



外掃時間 學生受傷國賠(案1)
 外掃時間導師不在現場，被同學以長柄刷重擊後腦，就診確認

有「頭部外傷併枕部挫傷及腦震盪」、「腦裂傷及挫傷」，請
求學校賠償268萬餘元。

32

外掃時間 學生受傷國賠(案2)
 晨間活動教室內進行打掃工作(班導師不在教室內)，學生間發

生爭執並搶奪拖把，在搶奪過程中拖把把柄插碎學生眼鏡鏡片
直接插入右眼，經多次手術後，仍無法回復視力永久性失明。

外掃時間，學生玩掃帚，刺破眼球。
請求學生、學校賠200萬(案3)



學校 賠償或訴訟案件危機處理

事前防範，並且多加提醒學生可能危險。

老師在場適切指導，避免危機發生。

若不幸受傷，第一時間應判斷處理並送醫，並作
應有之通報及慰問。

(發生在自已身上)了解未來可能法律程序，並且設
停損點。

知道家長(或受害者)的可能訴求。

 案例：新北市學校，連續12年(訴訟)案件



言語霸凌/言語管教不當

這次事件，3個同學都道歉了。剩1個人死不認
錯。我就不說名子了。我也沒辦法!!

拍賣組員事件。

你上課再偷講話被我看到，你就死定了!!



學生 法律上權利

健康權(生命、身體)

自由權

人格權(隱私、姓名、肖像、名譽權)

受教權

平等權

財產權
35



誹謗 及 公然侮辱 區別

 侮辱：指對他人輕蔑表示之行為，使他人精神上、心
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內容為抽象的謾罵，非具體描
述事實。

例：指責人為動物、物品、形容詞等。

 誹謗：使他人名譽有可能產生負面評價之具體事實予
以揭發或加以宣傳轉述之行為。

[案例分享] 36

你是豬
豆腐腦.

垃圾
笨、呆、醜…



罵「你是蕭煌奇嗎」不算公然侮辱

騎車差點擦撞，爭執罵「你是蕭煌奇嗎？」

暗諷瞎子騎車不看路，提告公然侮辱。

「蕭煌奇」是盲人歌手名字，屬於中性詞彙，不帶有蔑視、
不尊重或任何貶意，加上蕭煌奇過去曾獲十大傑出青年和
台語金曲歌王，都對他的努力大加讚揚，不算是公然侮辱，
判決不起訴處分。

蕭煌奇透過經紀人幽默的表示「感謝檢察官的肯定，希望
大家不管看得見或看不見，也不管在路上是走路或騎車，
都要注意安全。」

37

 婦人罵人「比宋楚瑜還奸」

公然侮辱罪判拘役10天，還須賠償3萬元。



班導被控封孩「笨蛋3人組」求償200萬!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7年訴字第829號民事判決]

教師在擔任導師期間，家長指控長期怒罵：

「笨蛋三人組」

「朽木不可雕也」、「笨」

「生雞蛋沒有，放雞屎一大堆」

反覆詢問學生

「你媽媽為什麼要告老師」、「你為什麼愛說謊」、
「你為什麼愛亂請假」

指使學生同學霸凌原告，致名譽及健康權受損。



南投地院 99 年度審投刑簡字第 135 號刑事判決
老師在學生集會時，在司令台前之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處所，罵特定學生…

「你是遲到大王」

「可以列入金氏世界紀錄」

39

老師抗辯
 用意是希望學生下星期一準時到校不要再遲到。
 宣導守時目的，沒有侮辱該名學生意思…等語。



體罰、不當管教篇

什麼是合法的管教？

教師的法律責任？



以下 是體罰？不當管教？還是可以？

1. 要求學生起立蹲下20次之方式管教學生。

2. 剝奪食物方式管教學生。

3. 丟扳手，打到學生頭。

4. 小一生午休常吵其他同學，隔離至陽台休息。

41

□體罰 □不當管教 □安全  



體罰、管教、處罰 定義
 教育部「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4點

體罰—

係指教師於教育過程中，基於處罰之目的，親自、責
令學生自己或第三者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或責令
學生採取特定身體動作，使學生身體客觀上受到痛苦
或身心受到侵害之行為。(教師法施行細則第8條)

管教—

指教師基於第十點之目的，對學生須強化或導正之行
為，所實施之各種有利或不利之集體或個別處置。

42



處罰—

指教師於教育過程中，為減少學生不當或違規行為，對
學生所實施之各種不利處置，包括合法妥當以及違法或
不當之處置，違法之處罰包括體罰、誹謗、公然侮辱、
恐嚇及身心虐待等。

43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
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

附表一
教師違法處罰措施參考表



不得體罰 法律明文—教育基本法§8

 (第2項)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

國家應予保障，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及霸凌行為，

造成身心之侵害。

44



這樣，算「體罰」嗎？

學生 自已答應/過度承擔 行為

 案例.導師要求學生以「開合跳、仰臥起坐、伏地挺身」等體適能
方式代替處罰，也提醒

「慢慢做、量力而為」

「我要的是你的誠意，做幾下都可」

和同學較勁，一口氣做500次，橫紋肌溶解症。

45



 學校內部認定體罰之基礎，確實包含教師主觀動機。

 惟依教育部「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
項」，「處罰」係指教師於教育過程中，為減少學生不當
或違規行為，對學生所實施之各種不利處置。

 教育部主管人員到院時表示「依(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
學生辦法注意事項)42點，起立蹲下這類行為，即屬本部教
師違法處罰參考表中的體罰」等語同證，

46

監察院107教調33號調查報告



教師對學生說
「你這題數學，我怎麼教你還是不會」
我就處罰你!!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

可否？

十九、低學業成就學生之處理
1. 學生學業成就偏低，而無第二十點各款所列行為者，教師除予以成績考核

外，應瞭解其學業成就偏低之原因（如是否因學習能力不佳、動機與興趣
較低、學習方法無效、情緒管理或時間管理不佳、不良生活習慣或精神疾
病干擾所致），並針對成因採取有效之輔導與管教方式（如各種鼓勵、口
頭說理、口頭勸戒、通知監護權人或補救教學等）。但不得採取處罰措施。

2. 前項之輔導無效時，教師認為應進一步輔導時，得以書面申請學校輔導處
（室）處理，必要時並應尋求社政或輔導相關機構支援或協助。



立法院：學童罰寫量 應有上限111.2.6新聞

 現行「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僅訂罰站時間
上限，罰寫卻沒有，立法院法制局認為，恐讓孩子被囚禁在文字獄
中而厭惡學習，應訂處罰上限，或應以適當增加作業取代罰寫。

 法制局表示，教育部修正輔導管教注意事項，對體罰作出限縮定義，
罰寫雖不構成體罰，但教師如基於處罰之目的命學童寫作業，使學
童身體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侵害者，仍可能構成違法處罰。

 法制局建議，現行對罰寫「量」，輔導管教注意事項僅要求應「適
當」增加作業或工作，建議參照輔導管教注意事項有關罰站規定
（每次不得超過一堂課，每日累計不得超過二小時），訂定罰寫
「量」具體上限，讓教師有所依循。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AB%8B%E6%B3%95%E9%99%A2


教師輔導管教 涉訟案例
 特殊生(非台灣籍學生)，教師管教案例。

 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國字第7號判決

判決：○生自大陸地區來台就學，在思慮、應答能力上
非但未如成年人般程度，更對臺灣語文、習慣及文化等
尚在適應、摸索階段，…

○師身為輔導老師，其既已知悉學生學習背景及其在情
緒管理、應答能力有如上特質，而仍決定請學生上台直
接面對全班同學提問、澄清，自應特別注意學生在上台
應答時之狀況，適時給予必要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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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3091萬元!!



女師竟揪眾 霸凌學生107.3新聞

女老師為男童尿褲子問題和母親起口角，母親擔心老師在

背後說壞話，偷將錄音筆放進兒子背包。

竟錄到該師罵「笨蛋」、「爛到爆」、「故障的東
西」「你太爛了，你真的爛到爆、真的丟臉耶」「把他
拖去打一打」、「越看他我火越大」等，還揪眾霸凌
「來笑他，小朋友笑他，丟臉」，甚至要該生到教室外吃

點心「滾出去喝」、「敢吐掉，我扁你」，事後母
親帶兒看心理醫師並提告。

新北地檢署依恐嚇、公然侮辱罪將該教師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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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學生「抄課文、上下樓梯」
家長怒告 校方被判國賠(新聞標題)

 學生數日未繳交複習卷，基於導引學生發展，要求抄課文3遍。

 學生主動提及以下課時間及打掃時間分批走樓梯10趟(1樓至5樓)，
替換罰抄課文3遍之輔導管教。

 ○師遂叮嚀注意安全並請同學陪其在旁，行為係身為教師為導引
學生發展所為之輔導管教行為。(學校主張)

 罰抄原因分別為「上學前未量體溫、未繳交數學複習卷及上課學
○師說話」著手罰抄第八課，縱花費所有下課時間抄寫，仍未完
成。罰抄課文3遍、不准下課及罰走樓梯10趟之行為，已構成不當
管教與體罰。(家長主張)

可以嗎？ 可以嗎？



罰學生睡陽台 過失傷害罪起訴

52

新聞(摘要)

男童於因午休時常發出噪音遭處罰，不僅要在
每天打掃時間過後，摀著嘴巴在導師座位前罰
站，還被要求午休時，都要把課桌椅搬到陽台，
獨自1人在外休息，造成身心

嚴重受創。

歷經：刑事訴訟、民事(國賠)訴訟

、行政訴訟、監察院!!



疑似不當管教 涉及刑事責任案

國中學生上課閱讀小說，不服任課教師管教，
教師認為已達於明顯妨害授課活動之程度，而
要求學務處生教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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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生教組副組長及另一位教師，先後到場處
理、並以強制力將學生帶往學務處生教組處理，
見學生有肢體反抗…。



 教師「叫你站好，不站好？」

 學生「你自己還不是三七步」

*你只有在一個狀況下是真正在成長的，那就是你覺得不舒服的時候。
54

疑似不當管教 涉及刑事責任案

教師「我話都沒說完，你卻自己坐著。」
學生「你也可以自己拿張椅子來坐。」

 學生受傷情形：
頭頂挫傷血腫、頭暈有輕度腦震盪、後背挫傷紅腫傷等。



簡 報 完 畢
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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